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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法修正第五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400120561 號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

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地質敏感區審議會，審查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變更

及廢止。 

前項審議會之組成，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審議會總人數二分之一；審議

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劃定之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不得設置地面

型或水面型太陽光電系統。但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且設置或累積設

置面積一公頃以下者，不在此限。 

前項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不含屋頂型或設置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下且供

自用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